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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15年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1月 12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程副主任委員大維(確認案)、黃委員榮堯(審議案)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紀錄：林慧美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 確認案： 

「新北市八里區紫皇天乙真慶宮新建計畫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確認審查會 

決議：確認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肆、 審議案： 

「新北市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 1都市更新案環境影響

說明書」第 1次審查會 

一、 決議：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下列意見詳實

釐清，俾利審議之具體依據。 

(一)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各目應

進行第 2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核。 

(二) 請補充說明永和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範圍(單元一~單元七)整

體開發計畫、目標及各單元之開發量體，並衡量公益性、環境承載及

容受力，檢討本案規劃量體及開挖量。 

(三) 有關雨水貯留利用率應予釐清是否符合本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並評估增加雨水及冷凝水等其他回收用水之回收率，

並應補充用水及廢水平衡圖，且總用水應包括澆灌用水。 

(四) 既有建物之拆除應採用低噪音工法、防塵、防噪，並估算拆除量及清

運車次納入交通影響評估。拆除廢棄物請評估於基地相關基礎工程循

環再利用之可行性。另施工運輸車輛應避開學校上下學時段。 

(五) 交通環境影響評估應強化綠色運輸策略，並納入周邊計畫(單元二~單

元七)整體評估。 

(六) 應提出開發後道路服務水準降為D級(含)以下之路段與路口之交通改

善計畫，並檢討停車場出入口規劃及避免尖峰時段引起車流延滯之改

善措施，以減輕交通衝擊影響。 

(七) 本案基地位於淹水潛勢區，請補充說明本案建築設計及高程是否足以

因應未來短延時強降雨之氣候型態，並提出具體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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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案受限基地既有房舍未執行鑽探作業，僅採用鄰近單元三之鑽探資

料進行分析，仍應補充基地內鑽探報告並詳實評估是否有砂土層上浮、

湧水問題，並研提相關減輕對策及加強鄰產保護措施。 

(九) 請補充基地之防災計畫(包含地震及火災)及鄰近資源，尤其高樓層防

災、托育中心及幼兒園接駁空間及逃生避難動線應加強說明。 

(十) 餘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充辦理。 

二、 委員（單位）審查意見如下： 

(一) 委員審查意見： 

1. 本案為策略性開發案，開發之特點宜強調，1～7 區有無整體開發計

畫可作依循配合。 

2. 開發之量體過大，樓高 38 層，需有抗風、抗震人員疏散之考慮。 

3. 總用水量宜考慮澆灌用水（P.5-35）。 

4. 生活用水每人日 225 公升，污水量也為 225 公升，一般為用水量大

於污水量（P.5-35、36）。 

5. 雨水貯留利用率如＜8％，可行補償措施，如冷凝水回收、店鋪用水

節水或中水回收等，牆面有逕流 30％，70％透過牆面不合理（P.5-

38）。 

6. 宜補充用水廢水平衡圖。 

7. 表 6.2.4-1淡水河流量統計表中之淡水河改為新店溪較恰當（P.6-25）。 

8. 既有建物之拆除需用低噪音工法並防塵、防噪及交通維護，拆除物

之清運宜估計清運車次頻率。 

9. 屋頂透水鋪面目的為何宜說明（P.5-38）。 

10. 污水下水道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管理。 

11.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行細則」第 13 條「都市更新條例第 65

條規定」獎勵後，本案申請容積率最大容積可高達 720％作為設計，

故可達到設計需求量。但若經本審查會結果若對環境嚴重影響時，

以何者作為最後決定規定依據。例如本案設置汽車及機車停車位

2,612 席，對附近道路影響太大？且還有 6 塊尚待開發；若其他區塊

亦與本案均以本案開發強度，對環境影響更大？是否需七區塊一起

評估。 

12. 基地屬淹水潛勢區，加上近年來氣候變遷太大，常發生強降雨狀態，

建議分析整地所多出之土方，是否可以再提高高程，由原規劃抬高

20～30 公分再提高基地高程，減少外運之土方量，降低基地發生基

地淹水可能性，並可降低外運土方所造成之不良影響？ 

13. 本案停車位規劃設置汽車停車席 1 ,226 席、機車 1,386 席，但車子

出入口只於永平路設置一個車子出入口，永平路雖給予拓寬，建議

評估上、下班時段車子集中出入時段，於出入口附近會有車子堵塞

之不良後果，有何應變對策？地下六層、三棟大樓有互通、排氣產

生空氣污染物，有何防制措施？ 

14. 本案住宅面積 =14,042.44m2 ，除建築面積 =4,209.65m2 ，尚餘

9,832.79m2面積土地，扣除綠地面積 3,490.28m2，尚餘 6,342.51m2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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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作何種用途，對環境之正負影響為何？綠地面積之綠地澆灌水

源，可能來自雨水回收系統？乾旱期之水源？澆灌系統採自動或人

工澆灌系統？基地綠覆率？空地之植林規劃？ 

15. 基地原有建築物之拆除，合計面積 42,161.22m2，拆除後之景觀，有

何變化？請予評估？ 

16. 污水收集系統之規劃，請給予補充。 

17. 附錄目錄應列於總目錄中，以便於查閱。 

18. 歷年淹水高度據調查係淹到膝蓋，建物設計有何對策？ 

19. 本案尚無鑽探資料，地層剖面係借用鄰近的「單元 3 公辦都更案」，

未來應有本基地的鑽探報告。 

20. 本基地地質鬆軟，且由前項的地層資料來看，地下室底版下方的沙

土層係往西側傾斜，土層種類可能會有變化。本案資料顯示開挖之

擋土設施將採用地下連續壁，請說明其設置深度及施工機具之施工

能力能否勝任，是否能做好鄰產保護措施。 

21. 請說明公共空間之規劃。 

22. 請加強綠色運輸策略；如涉及所有更新單元之整合規劃，亦請一併

提出。 

23. 請確認綠色運輸策略後，重新評估停車需求與交通衝擊。 

24. 請檢討施工車輛（含運土車輛）是否避開鄰近中小學之上下學時段。 

25. 請重新檢視開發後道路交通服務水準，降為 D（含）以下之路段與

路口，並提出交通改善計畫。 

26. 公共停車位應以區位劃分管理，並補充管理方式，停車位掛牌管理

不易落實開放公共停車使用。 

27. 地下停車場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建議採 CO 及 CO2雙指標調控室內

通風啟動機制。 

28. 地下停車場大，進出車輛多，請評估規劃兩處出入口，以分散交通

衝擊，並提高因應地下停車場火災之疏散彈性，提升防災韌性。 

29. 規劃停車位比住戶數少 149 位，恐引起停車外溢至周邊道路，應依

據本基地之環境承載限制，調整規劃戶數。 

30. 公托出入口與幼兒園出入口均位於主要道路保安路，此處交通評估

已顯示有多處停車場出入口，交通複雜，請再檢討公托與幼兒園之

配置位置。 

31. 請補充機電所在位置，建議不可置於地下最後一層，以免淹水。 

32. 量體因容積率提高而甚大，但未評估 1–7 期全部營運之總人口，有

不符目前人口逐漸減少之趨勢。 

33. 考試期間應承諾不開挖及打樁。 

34. 廢棄物委外處理，是否仍採家戶專用垃圾袋。 

35. 黃金級綠建築之達成，應包含建築過程中可能增加之影響，本件地

下室開挖至六層，恐仍不利於環境。 

36. 地下室停車位之設置包含電動停車位，宜規劃較一般地下室嚴格之

防火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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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議呈現各區「單元一～七」的整合規劃為何？「單元一」是如何處

理整合規劃目標？敬請呈現各方面規劃細節。包括綠化 下水道 

文化歷史意象呈現、視線、景觀 交通（綠色運輸策略）擁擠

問題（居住、交通、綠地…）等。 

38. 開發基地位於「淹水潛勢區」，因應與減緩措施應做各區（含鄰近

區）的整體規劃。防火以及空品（地下室）等，地下室入口處防範

積水淹入等防災施設，均應以較高標準來設計。 

39. 地主所有權與分配均應規劃合宜，以維公平公正。 

40. （P.14）因都更 2 箭 1.0，基準容積由 300％（原），增加至 360％

（P.15），應確認獎勵值為 720％？或 660％？（300×2＋60）容獎

比率增加超過 1.8 倍？其餘單元 2～7 之總容積？（是否標準一致

性）。 

41. 基地之防災、救災動線及資源（量化數據？）： 

7～37 樓高層之避災及逃生動線（高層防災）。 

2～3 樓公托及幼兒逃生避難動線（無障礙）。 

42. （PP.51-52）有關東側民宅及市立圖書館之施工階段，敏感點及最大

加成總量均超過空氣品質標準，其減緩策略？（雖 P.55 採 4m 高全

阻隔式圍籬…）。 

43. （P.23）交通方面，永平路由 7.5m 拓寬至 15m，“協助拓寬”？→

其意思及實質助益？ 

44. （P.23）因本區位於淹水潛勢範圍，雖欲提高基地，增加透水鋪面，

惟，建議宜就整體作考量（含括觀音寺、亞特蘭大住宅、市立圖書

館、幼兒園保生分館）。 

45. （P.14）目前七個單元開發（＃2（營運中）、＃3、＃6（施工中）），

有否工安事件及相關環安申訴案件？又其它單元（＃4、＃5）情況？ 

46. 本案規劃基地設計抬高 20～30cm，但回填土方僅 600m3？應更積極

降低本案達 30 萬方的土方外運量。 

47. 本案基地內原建物拆除會產出多少的營建廢棄物？請評估於基地相

關基礎工程循環再利用，減少外運的可行性。 

48. 本案併同其它 6 個單元的開發，引進大量人口，是否已超過本區域

週遭基礎設施（道路、學校、醫院、遊憩空間等）的環境容受力？是

否有上位計畫檢討評估？ 

49. 本案開發應力求「滿足民生需求與都市更新」及「不造成環境過大

衝擊」取得平衡點。 

(二) 連議員斐璠(發言摘要) 

這個大陳都更從一開始提案、規劃到現在已經 1、20 年，其間的困難

現在大家很難想像，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個完工的例子，所以後面推起

來比較好一點，一開始這個地方土地產權非常複雜，有地有房子、有

地沒房子、有房子沒有地，各式各樣的產權都有，而且裡面的巷道非

常狹小，幾乎沒有一個防火巷是通的，所以他有很多地震上的危險，

還有火災的危險，而且最危險的是治安的問題，因為很多人都改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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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套房出租，所以裡面居住的人非常複雜，所以這個地區的都更如果

不是公家來公辦的話，如果是自辦幾乎不可能會完成，謝謝政府願意

推這樣的案子。而且這個案子是唯一一個在七區裡面有實施環評的案

子，也謝謝遠雄願意花時間，願意花那麼多的資源來做這個環評，我

想有環評的建築，不管是對地方環境的衝擊，還是將來本身建物的安

全，還是環境的指數上面，一定都是比較好的，希望這個案子可以儘

快的通過，讓這邊的居民有一個最安全、最舒適的家。 

(三) 旁聽民眾(廖先生) 

1. 樂見本案加速辦理。 

2. 目前房屋老舊、龜裂、改善消防救災。 

3. 希望容積最大化，避免影響住戶分配。 

(四)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依說明書附 1.3-31 至附 1.3-84 頁所示，本案範圍（永和區保生段 53

地號等 212 筆及保福段 853-3 地號等 3 筆土地）無涉古蹟、考古遺

址、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紀念建築、史蹟等文化資

產。 

(五)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本基地設 1,444 戶，設汽車位 1,266 席、機車位 1,444 席，基地自身

內部衍生停車需求應內化，不可外溢，為減輕開發衝擊，請研提具

體且有效益之交通改善配套措施，提升大眾運輸使用。 

2. 本基地設幼兒園，請補充幼兒園接送停車空間之規劃，並說明引導

方式，幼兒園接送請基地內部化。 

3. 基地車輛進出請評估規劃為右進右出。 

4. 社區若有大眾運輸接駁需求，接駁車輛服務之規劃開設、經費負擔

及後續管理，均應由社區自行辦理，且不得向本府請求大眾運輸繞

駛、新闢路線或增班接駁服務或其他行政協助。 

5. 社區若有大眾運輸接駁需求，接駁車輛服務之規劃開設、經費負擔

及後續管理，均應由社區自行辦理，且不得向本府請求大眾運輸繞

駛、新闢路線或增班接駁服務或其他行政協助。 

(六)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如有涉及生活污水部分，請於建照申請階段提送相關資料平會本局。 

(七)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書面意見) 

1. 經查旨案為「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生段 164 地號等 212 筆土地及保

福段 853-3 地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都市更新案，有

關貴局以 114 年 11 月 11 日新北環規字第 1142264478 號函檢送書面

審查意見，涉及都市更新獎勵及容積率檢討部分，逕依都市更新審

議、都市計畫及相關規定辦理。 

2. 另都市計畫部分：其相關都市計畫內容檢討，應悉依「都市計畫法

新北市施行細則(111 年 3 月 16 日修訂)」、112 年 1 月 6 日核定實施

「變更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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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缺項次 22~25，

請補充。 

2. 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項次 4 及項次 5 載，承

諾取得「黃金級」綠建築標章及「黃金級」智慧建築標章，惟 p5-4

載規劃設計之要求為更新後建築物至少須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銅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請確認。 

3. 仍未見本案地質鑽探資料，請說明。 

4. 環評現勘時表示，基地內一棟 3 層樓之水泥建築物拆除後之土地利

用將供基地外之永和幼兒園保生分館使用，恐涉及住戶公設維運問

題，應予釐清。 

5. 報告書品質：表 6.2.2-3 為 113 及 114 年統計資料，請修正表頭。 

6. 本案若後續有營建工程施工排放粒狀污染物，請於工程開工前申報

繳 交 營 建 工 程 空 污 費 ， 線 上 申 報 平 台 網 址 為

https://pollution.epd.ntpc.gov.tw/NTPC_Pollution，或網頁搜尋「新北市

營建工程」。 

7. 若逾期申報者，本局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6、74 條暨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辦法第 5 條規定，每逾 1 日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 0.5

滯納金，一併繳納；逾期 30 日仍未申報或繳納者，處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繳納。 

8. 倘非屬環境影響評估法適用之範疇，仍請依環境部推動改善柴油引

擎施工機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建議工地施工時所使用施工機具

取得「施工機具清潔排放自主管理標章」，落實施工機具引擎及排氣

系統維修保養。 

9. 施工期間應督導承包商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設置各種污染防制設施，並確實做好各項污染防制工作。 

10. 施工機具請使用合法油品並經常維護，避免冒黑煙情況。 

11. 若施工緊鄰交通要道，應多注意公區出入口髒污狀況及避免揚塵產

生情形。另工區內易產生噪音振動等機具應確實妥善規劃施工時間

及放置位置，以減少對周圍民眾影響。 

12. 工程土石方運送請針對物料運輸砂石車輛運輸時間路線應盡量避開

尖峰時間及學校、社區等路線，另規範車輛於運輸過程使用防塵布

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且捆紮牢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車斗

上緣以下至少 15 公分。 

13. 工程完工後，請檢附相關完工證明文件向本局結算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費。 

14. 本案非屬固定污染源公告列管範圍，惟日後若符合列管條件，仍請

依規定申請。 

15. 本案興建完成營運後，若有祭祀活動燃香燒紙錢等行為或有廢棄物

產生，請妥善處理勿露天燃燒，避免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2 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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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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